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文件
湖教科字[2006]5号

湖州市教科所关于要求做好

湖州市市级教育科学研究实验基地发展规划的通知

各县（区）教科所、各市级教育科学研究实验基地学校（幼儿园）：

2006年4月25日，我们在长兴中学召开湖州市市级教育科学研究实验基地学校（幼儿园）负责人会议，就制定教育科学研究发展规划事项进行了专题研讨，许多同志从不同角度发表观点和看法，有的学校（幼儿园）还拿出了发展规划的草案，市教育局领导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根据会议所达成的共识，现就制定湖州市市级教育科学研究实验基地发展规划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提高对制定发展规划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教育科学研究发展规划，是教育科学研究实验基地建设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学校（幼儿园）总体发展规划中教育科学研究方面的具体化。规划的制定，可以凝聚各方力量，发挥集体智慧，使教育科学研究工作指导思想端正，目标任务明确，保障措施到位，方法策略可行。

二、制定发展规划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制定程序：一般由学校教育科研管理部门负责起草，学校教育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征求意见，由学校教代会讨论通过。

2、设置年限：2006-2010年（与“十一五”衔接）。

3、内容包括：教育科研（研究、调研、制度、评奖、课题管理、组织网络、成果推广、示范辐射等），以及与之有关的决策建议与咨询、教师培养、课题式教研活动和心理健康教育指导活动、学术研讨活动、教师专业技术考核、教育质量考核评价、校报（刊）编辑等。

4、结构安排：前几年的总结回顾（概况、成绩、经验、问题等）、形势分析与未来展望、今后5年规划（指导思想、目标任务、主研方向、工作策略、保障措施）等。

5、字数控制：5000-8000字。近期或专项规划可作为附件。

6、呈现方式：以文本形式，可插入图表；以“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基地实验学校发展规划（2006-2010）”为题；以学校或幼儿园出面（全称）；6月底或8月底一式一份报送湖州市教科所（地址：湖州市所前街77号，邮编：313000；同时发电子邮件至：tyg@huedu.net，写上发件人的姓名和联系电话）。我们将整理修饰后集结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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